
機密等級：內部文件 

農業部 

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管理手冊 

第 1.0 版 

 

 

 

 

113 年 8 月 22 日  頒行 



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文件名稱：PIMS-1-02-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管理手冊 機密等級：內部文件 

 第 1.0 版 頒行：113 年 8 月 22 日 

最新版本以網路公告為準 -2/4- 

目錄 

壹、 依據 ................................................................................................................................................... 3 

貳、 目的 ................................................................................................................................................... 3 

參、 組織與職責 ....................................................................................................................................... 3 

肆、 實施原則 ........................................................................................................................................... 3 

 



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 

文件名稱：PIMS-1-02-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管理手冊 機密等級：內部文件 

 第 1.0 版 頒行：113 年 8 月 22 日 

最新版本以網路公告為準 -3/4- 

壹、 依據 

一、 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 

貳、 目的 

農業部桃園區農業改良場(以下簡稱本場) 為確保本場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施行細則

之要求處理，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及管理，茲訂定本手冊。 

參、 組織與職責 

本場設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執行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本小組設置召集人由本場秘書兼任、

副召集人由農業推廣科科長兼任；其餘成員，由本場業務單位、人事室、秘書室及主計室推

薦人選兼任之。本小組設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資訊管理單位兼任，承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之命，

綜理本小組日常事務。 

一、 其任務如下: 

(一) 本場個人資料保護政策之研議。 

(二) 本場個人資料管理制度之審議、評估及推展。 

(三) 審核本場個人資料風險分析結果及風險處理計畫。 

(四) 審核本場個人資料保護教育訓練之規劃及監督執行。 

(五) 其他本場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之規劃及執行事項。 

二、 本小組視業務推動之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由召集人主持；召集人因故不能主持會

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均無法主持會議時，得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一人代理之。本小組開會時，得邀請本場相關單位、所屬機關(構)人員、相關機關(構)

代表或學者專家出（列）席。 

肆、 實施原則 

一、 各單位應就業管個人資料檔案進行風險分析，每年定期將風險分析結果依提供之格式

填送個資專責單位彙整，再由個資專責單位依風險分析結果擬訂風險處理計畫送本小

組審查。 

二、 各單位應落實執行經本小組審查通過之風險處理計畫，並將風險處理計畫執行結果併前

項風險分析結果填送個資專責單位彙整。 

三、 本場同仁應依本小組審核通過之教育訓練計畫，每年接受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之

教育訓練或宣導。 

四、 各單位應指定個人資料保護專責人員辦理下列事項： 

(一) 個人資料保護事項之協調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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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資料保護之自行查核、損害預防及危機處理應變之通報。 

(三) 個人資料保護方針及政策之執行。 

(四) 應依業務需求建置及定期維護保有個人資料檔案清冊，定期提供個資專責單位依個

資法公布於網站。 

(五) 其他個人資料保護管理事務之規劃及執行。 

五、 各單位對於個人資料之利用，不得為資料庫之恣意聯結，且不得濫用，並應視其情形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依個資法第十五條或第十六條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前，應詳為審核。 

(二) 各單位依個資法第十六條但書規定對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時，應事先簽奉

農業推廣科科長以上長官核可，並應將其利用歷程作成紀錄。 

六、 個人資料有誤或缺漏時，應由業管單位簽奉核定後更正或補充之，並以書面通知曾提供

利用之對象。前項業管單位應於簽奉核定更正後，填列「個人資料異動處理紀錄表」，確

實記錄其事由及經過，送個資專責單位彙整。 

七、 單位為維護業管個人資料之正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由業管單位簽奉核定後，刪除、

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更正或補充該個人資料，並將事由及經過登載於「個人資料異

動處理紀錄表」，送個資專責單位彙整： 

(一) 個人資料正確性有爭議，且無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情形。 

(二) 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且無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情形。 

(三) 違反本法規定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時。 

八、 各單位有個人資料遭竊取、洩露、竄改、惡意破壞毀損、作業不慎、駭客攻擊、非法入

侵等危害個人資料安全事件，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立即通知本場個資專責單位。 

(二) 以最速件級別專簽會辦個資專責單位，經農業推廣科科長以上長官核可後，即時以

書面、電話、傳真、電子文件或其他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通知個

人資料受侵害項目、產生之影響及已採取之因應措施。 

(三) 事件發生三十六小時內復原或完成損害管制，並填報「個人資料安全危害事件通報

單」送交個資專責單位。 

(四) 事件結案時，應填報「個人資料安全危害事件結案單」送交個資專責單位。 

(五) 前項事件涉及電子資訊處理者，本場個資專責單位接獲通報後，應交由本場資通安

全處理小組之資安聯絡人員，上網通報至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緊急應變中心。 

九、 本場及所屬機關(構)於收受其他公務機關(構)、直轄市、縣（市）政府或警察機關通

知（報）其發現或知悉本場所轄管非公務機關有疑似個人資料外洩案件之情形時，應

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落實個人資料保護聯繫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 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工作，應符合行政院及本場訂定之相關資訊作業安全及機密維

護規範。 

 


